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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城区桩机设备进行检查登记的通知

城区各建筑施工企业及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市城区建筑桩机设备的安全管理，规范市场秩序，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和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我站将于2010年8月5日开展对市城区桩机设备的安全性能检查及登记工作，并将复查结果向社会公布，检查合格的打桩机械拟核发新的使用证和登记牌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1、 检查对象

凡是在城区施工现场使用或准备使用的所有桩机设备。

2、 复查需报送的资料

1．注册登记证申报表；

2．企业资质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（盖单位公章）；

3．桩机设备一览表；

4．桩机安全使用证；

5．每台桩机班组人员（项目经理、安全员、特种作业人员）名单及证件原件，年度安全生产培训教育记录，项目经理及安全员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；

6．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目录，桩机操作规程，主要设备维修记录及更换主要部件的产品合格证，相关仪器仪表的定期校验证明等；（属特种设备的还需提供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规定的资料）

7．新申请注册登记的桩机除提交上述资料外，还需提供桩机生产厂家的生产许可证，桩机出厂合格证，使用维修说明书，安装技术文件及动力与电气装置技术文件等资料；

8．其他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。

三、在城区施工的桩机设备必须持有《注册登记证》才能施工。桩基工程施工前，企业应将现场桩机设备的注册登记证（副证）、安全技术措施报送市安监站核查，并由市安监站组织现场架设验收。工程结束后，市安监站根据架设验收合格证明、巡查记录以及施工企业、监理公司安全竣工记录，在注册登记证上签署综合评定意见。

四、凡在城区从事基础施工的桩机设备，存在以下行为的，我站将按有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处罚：

1．无施工许可证施工的；

2．未办理备案登记或注册登记证书正、副本不相符的；

3．未进行架设验收擅自施工的；

 4．桩基础施工中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拒不整改的；

5．桩机操作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证的；

6．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。

五、时间要求

检查时间从2010年8月5日至2010年8月20日止。

联系人：施晓凌    联系电话：8251918
附：1．桩机设备一览表；
2．桩机设备基本情况表；
3．桩机注册登记证申请表。
二○一○年七月三十日

附1

桩机设备一览表

填报单位：

	序号
	桩机及配套设备名称
	生产厂家
	型号
	类型
	桩机负责人
	联系电话
	备注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附2:

桩机设备基本情况表
	申报单位
	　

	桩机类型
	　
	桩机型号
	　

	生产厂家
	　
	生产许可证号
	　

	出厂编号
	　
	购置日期
	　

	设计使用年限
	　
	设备负责人
	　

	设备操作人员

	姓名
	工种
	操作证号
	姓名
	工种
	操作证号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设备
	机架及锤头部分
	　

	安全
	
	

	性能
	机械传动部分
	　

	自检
	电气部分
	　

	情况
	其它部分
	　

	申报单位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（签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

	

	


附3:
桩机注册登记证申请表
	单位名称
	　

	单位地址
	　

	企业资质类别
	　

	　
	类别
	　
	注册编号
	　

	桩
	型号
	　
	购置日期
	　

	　
	功率
	　
	出厂编号
	　

	机
	制造企业
	　

	公司负责人
	　
	桩机负责人
	　

	有效期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备注：除注册编号由安监部门填写，其他信息资料均由企业单位填写完整，并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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